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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危险驾驶行为何止“ 醉驾”

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分组审议《 刑法修正案（ 八）（ 草案）》时，对“ 醉驾”入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最典型
的是建议给危险驾驶行为设兜底条款。 本期《 看法》也请嘉宾来谈谈看法。

新闻背景
“ 醉驾一律入罪”

引热议
“ 醉驾”是否犯罪，该如何处罚？ 究

竟如何才能遏住“ 醉驾”？ 全国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近日分组审议 《 刑法修
正案（ 八）（ 草案）》时，围绕这些问题展
开了热烈讨论。

这次审议的《 草案》规定：“ 在道路
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或者在道路上
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
拘役，并处罚金。 ”这意味醉酒驾车不
但入罪，而且不管是否造成后果，都将
处罚。

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将“ 醉
驾”入罪，能对这一行为给予更有力的
惩处和打击， 对一些人会起到很大的
教育和震慑作用， 这也符合广大老百
姓的心愿。

“ 醉驾”，是一个人人痛恨却又屡
禁不止的行为。 公安部曾统一部署全
国严查酒驾行动， 但是仍然有不少人

“ 顶风作案”。 有关专家分析指出，交通
高危行为缺乏事先预防机制， 给人们
留下了“ 侥幸”的心理空间。 为此，一些
专家学者、全国人大代表纷纷提出，改
变“ 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关口前移，

从立法上完备防范体系。

此外，还有人建议，除“ 醉驾”外，

无证驾驶、 吸毒驾驶等危险行为也应
在《 刑法》中予以明确。 有代表建议将
这些危险驾驶行为纳入犯罪或者在现
有条款中增加一些兜底字眼。

【主持人】可以说，是一个个血淋淋
的“ 醉驾”事故，催生了《 刑法修正案（ 八）

（ 草案）》中的相关条款。 请嘉宾谈谈，惩罚
“ 醉驾”是否需要这样严厉？

徐宗新“醉驾”入罪是必要的。一是
汽车是高速交通工具，醉酒驾驶将不特定
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置于极大危险之中，
动辄发生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引发群众
恐慌，社会危害性相较于某些轻罪（如非
法侵入他人住宅、毁坏公私财产等）有过
之而无不及。而行为人也明知自己醉酒驾
车对公共安全危胁更大仍坚持违法驾车，
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恶性和社会
危害性均已达到可入罪的程度，符合危险
犯的定罪理论。

二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规定的
危险犯，基本上仅指“放火、决水、爆炸、投
毒”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要处3
年以上有期徒刑，用这些条文来惩治危害
较轻的“醉驾”行为，又过于严厉。因此，应
当对“醉驾”入罪，但要另立条文并设置合
理的刑罚。

邵飞我认为，对于“醉驾”决不能手
软，必须严厉制裁。将“醉驾”纳入《刑法》
处罚，表明了国家管理层面对这个行为持
严重否定的态度，也反映了对“醉驾”行为
相关人员的不同利益的考量。交通事故无
法完全避免，但案例统计证明了醉酒驾驶
导致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大上升，而且极易
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其实，醉酒驾驶往往是喝酒后对自己
的驾驶能力过于自信的结果，同时抱有一
定的侥幸心理。另外，我认为醉酒驾驶人
还有一个观念，认为最重处罚不过是拘留
几天。因此要改变醉酒驾驶人的心理状
态，要让处罚超越其承受底线，必须要刑
事处罚。

曾章伟我认为，有效遏制“醉驾”，更
重要的是要对司机进行安全意识、法律意
识、汽车道德的培育，构建安全至上、尊重
自己和他人生命财产权、和谐交友的酒文
化，倡导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新文
化，提高公民风险防范的自觉意识，同时
辅之以法律手段，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能
标本并治。

话题一 对“ 醉驾”是否需要严厉惩罚？

【主持人】这次《 草案》将“ 醉驾”构罪
的关口前移了，不论结果，只要“ 醉驾”就成
罪。 对此，有代表呼吁，要避免立法情绪化。

也有代表认为，这样的规定太宽泛了。 对此
各位嘉宾怎么看？

曾章伟《草案》这样规定很好。我国
对交通违法包括“酒驾”处理实行较严厉
的扣分、罚款、吊销驾驶执照和行政拘留
的处罚，但是这样并不能有效遏制“酒
驾”。就是因为有些人有权有钱，能消分能
保照，不在乎罚这点小钱，也不在乎在看
守所呆几天。因此治理“酒驾”需要《草案》
规定这样的重典，这是血的教训得出的，
不是立法情绪化，这种规定是合理的而不
是宽泛的。我还认为，《草案》规定得太轻
了，不论结果，仅是拘役，在美国，有司机
因“酒驾”被判终身监禁的案例。

鉴于“醉驾”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公共
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并且实际上也已造成
了巨大危害，重典治理“醉驾”非常必要，

当然道德教化更重要。治理“醉驾”应该是
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救济，对“醉驾”
立以重典，是为了震慑，在司机心中树立
风险防范意识。重典的目的是为了防范，
法的本意应该是防而不是罚。
邵飞我认为，既然单独以“醉驾”设定

罪名，这种行为就具有独立性，至于是否
引发交通事故以及交通事故的大小可以
影响到对“醉驾”罪的处罚幅度，而不是反
过来认定其是否构成“醉驾”罪。当然，如
果交通事故本身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则是
数罪并罚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好，就是符合什
么条件是“醉驾”。“醉驾”入罪本质上来
说，正是将行为人在喝酒后丧失了驾驶车
辆必须具备的操控能力作为处罚的根本
着力点。如果能够对血液中酒精含量标准
予以补充修正，从而把“醉驾”的标准精确
化到行为人的驾驶操控能力符合与否上，
那么对于符合“醉驾”标准行为的单独论

罪就并不宽泛。
徐宗新首先，“醉驾”入罪的刑法理

论依据是危险犯理论，行为人实施了危险
行为，就可以定罪，因此，只要是“醉驾”，
不论是否已经造成危害结果，就成立犯
罪，这不属于“立法情绪化”。如果对“醉
驾”还要设定“情节严重”的构罪条件的
话，那就不是危险犯了，而是情节犯、结果
犯，这是有违刑法理论的。

其次，在构罪的基础上，对“醉驾”的
危险程度区分不同的量刑档次也是必要
的，如对严重醉酒驾驶、长时间“醉驾”、
在人群密集的商业区域“醉驾”等，可以
确定高一档次的刑罚。

第三，还必须考虑到，如果“醉驾”造
成了实际危害，但还没有造成死亡和重大
财产损失，无法用其他重罪（如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惩治时，《刑法》也应
当设立更高一档的刑罚来惩治这种行为，
以免《刑法》出现空档，形成打击不力。

话题二 “ 醉驾”罪不论结果是否太宽泛？

【主持人】在这次讨论“ 醉驾 ”问题
时，有代表认为，吸毒驾驶实际上和醉酒
驾驶是一个性质的，无证驾驶、超载也都
极易导致车祸，因此还应该加上“ 危险驾
驶”的兜底条款。 对此各位嘉宾怎么看？

邵飞我认为可以这么规定，这样既
指出了“醉驾”的本质，就是丧失了驾驶车
辆应具备的操控能力，又兼顾了其他各种
原因引起的同样的效果。和喝酒一样，吸
毒或者其他原因也可以导致驾驶能力的
丧失，只要造成这种结果是行为人知道的
或者应当知道的，也就应当符合“危险驾
驶”罪构成的主观方面。
《刑法》立法方面往往是普遍性的要重

点突出，而对于目前并不普遍的现象则以

笼统规制，待条件成熟再具体化，正像当前
把“醉驾”入罪一样，如果放在30年前，是
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但把无证驾驶和超
载一并纳入，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上述两
种情况不是其驾驶能力问题，与条款中丧
失驾驶能力还驾驶车辆的实质内涵有很大
的距离，因此不宜归入此条款。

徐宗新加上“危险驾驶”的兜底条款
是适当的，因为“醉驾”归根结底是一种危
险驾驶，而吸毒后开车、飙车也是一种危
险驾驶，其本质与“醉驾”一样，对不特定
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也是构成威胁的，其
主观上也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不特定人
的人身和财产造成危险。

但是，也不能把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

全都入罪，应当在《刑法》条文或司法解释
中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限定，应当是与
“醉驾”相当的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而不
能是一般的交通违法行为。

曾章伟立法的全面性要求一个法
律尽可能完备，因此，将与“醉驾”同样
性质的吸毒驾驶、无证驾驶、超载等危
险行为都规定为犯罪可以考虑。但是，
法律还要具有可实施性，那么，醉酒驾
驶、吸毒驾驶、无证驾驶、超载等危险行
为的认定就是个问题了。在法律上对吸
毒驾驶、无证驾驶、超载等危险行为作
出明确可供执行的细致规定是必要的，
仅是笼统规定兜底条款会带来执法和
司法上的困难。

话题三 是否应对“ 危险驾驶”加上兜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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